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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3年7
月4日、7月5日、7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发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并于 7月 7日再次触发涨停。公司股价近期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 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

势、行业政策、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多元因素影响，

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

策、提高风险意识。

一、股票价格波动情况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于2023年7月4
日、7月5日、7月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发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并于7月7日再次触发涨停。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

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

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

道及市场传闻，也未发现存在涉及市场热点概念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3年 7月 4日、7月 5日、7月 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触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并于7月7日再次触发涨停，股价

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二）经核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

势、行业政策、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多元因素影响，

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

策、提高风险意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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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价格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7月7日，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 //ygp.gdzwfw.gov.cn/）发布了《汕
头市澄海区莲下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完善建设项目详细勘察、施工图设计、施
工总承包及运营维护（EPC+O）（汕澄公资交建20230609037号）中标公告》，广东联泰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濠市
政”）与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政设计院”）组成的
联合体为该项目中标的详细勘察、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和运营维护方。

根据联合体协议的约定，公司作为牵头人，负责组织和协调其他联合体成员承接
的详细勘察、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等工作，负责本项目运营维护工作（具体工作范
围、工作内容以合同为准）。

现将项目中标公示概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编号：汕澄公资交建20230609037号
（二）工程名称：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完善建设项目详

细勘察、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运营维护（EPC+O）
（三）中标（成交）信息

供应商名称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质净化厂

达濠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赤港红桥城建综合楼七层之二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3号楼

（四）中标价

详细勘察费：1356918.85元，下浮率：5.21%
施工图设计费：3422772.11元，下浮率：5.21%
建安工程费（含设备购置费）：248,461,994.70元，下浮率：5.15%

“三通一平”工程费：1,234,377.90元，下浮率：5.15%
详细勘察、施工图设计、建安工程费、“三通一平”工程费总价：254,476,063.56元
污水处理单价：0.860元/吨
管网运维费用：30,000.00元/公里·年

河道运维包干费用：680,000.00元/每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项目尚未正式签订合同，具体情况需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合

同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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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污水处理厂二期及配套管网完善建设项目详细勘察、

施工图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运营维护（EPC+O）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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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6月30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7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
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并作出本次董事会决议。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会议由郑弘孟先生主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郑弘孟先生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郑弘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

员会，分别为战略决策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由公司董事郑弘孟先生、独立董事廖翠萍女士、董事李军旗先生、
董事刘俊杰先生、董事丁肇邦先生五人组成，召集人由公司董事长郑弘孟先生担任。

提名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李昕先生、独立董事李丹女士、董事丁肇邦先生三人
组成，召集人由公司独立董事李昕先生担任。

审计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李丹女士、独立董事李昕先生、独立董事廖翠萍女士
三人组成，召集人由公司独立董事李丹女士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李昕先生、独立董事李丹女士、董事郑弘孟先
生三人组成，召集人由独立董事李昕先生担任。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郑弘孟先生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郑弘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独立董

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刘钻志先生、雷丽芳女士、何国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郭俊宏先生

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
见。

鉴于原董事会秘书任期已届满，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前，由董事长代为
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4）。

五、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5）
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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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3年6月30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3年7月7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
苑大道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会议方式
召开会议并作出本监事会决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经半数以上监
事推举，会议由张占武先生主持召开，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张占武先生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回避表决。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2票，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张占武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3-064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召开了第

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
司于2023年7月7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
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至此，公司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23年 7月 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1、董事长：郑弘孟2、董事会成员：郑弘孟、李军旗、刘俊杰、丁肇邦、李昕（独立董事）、李丹（独立董
事）、廖翠萍（独立董事）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1、战略决策委员会：郑弘孟、廖翠萍、李军旗、刘俊杰、丁肇邦，召集人由郑弘孟担
任。2、提名委员会：李昕、李丹、丁肇邦，召集人由李昕担任。3、审计委员会：李丹、李昕、廖翠萍，召集人由李丹担任。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昕、李丹、郑弘孟，召集人由李昕担任。

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1、监事会主席：张占武2、监事会成员：张占武、陈紫华、张伟（职工代表监事）
四、高级管理人员组成情况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组成情况如下：1、总经理：郑弘孟2、副总经理：刘钻志、雷丽芳、何国樑3、财务总监：郭俊宏
鉴于原董事会秘书任期已届满，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前，由董事长代为

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高级管理

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以上选举及聘任的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附件：1、非独立董事郑弘孟先生
郑弘孟，男，1966年生，毕业于台湾中原大学，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同时现担任富联国基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和富联国宙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董事、日本裕展贸易株式会社董事以及AMB Logistics Limited董事。此前
曾担任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FG 事业群总经理、国基电子商务(嘉善)有限公司
董事长等职务。郑弘孟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500,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2、非独立董事李军旗先生

李军旗，男，1969年生，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获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长，同时担任基准精密工业(惠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精匠云创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青岛海源合金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圆梦精密技术研究院院长。此
前曾担任日本高知工科大学讲师、日本FINE TECH Corporation主任研究员、富泰华工
业（深圳）有限公司高级技术顾问等职务。李军旗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720,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3、非独立董事刘俊杰先生

刘俊杰，男，1967年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同时担任公司高端精密机构件产
品群(包含智能手机、个人穿戴)总经理、高端云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智能工厂决策委
员会主任委员。刘俊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4、非独立董事丁肇邦先生

丁肇邦，男，1973年生，毕业于美国加州圣何西大学，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现任公
司资深副总经理，同时担任鸿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及董事，曾于2007年加入鸿
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领导服务器与储存器产品设计研发制造与经营管理团队。
丁肇邦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5、独立董事李昕先生

李昕，男，1977年生，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学
位，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正教授、中国昆山杜克大学协理副校长（研
究生院与科研）、中国上海欣兆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此前曾担任美国卡
内基梅隆大学副教授、美国 Xigmix 公司首席技术官和联合创始人。李昕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6、独立董事李丹女士

李丹，女，1978年生，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 Scheller 商学院，获会计专业博
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清华大

学-新加坡管理大学首席财务官双学位硕士项目、清华大学高级财务管理与大数据硕
士项目学术主任、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东方微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联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易点云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李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7、独立董事廖翠萍女士

廖翠萍，女，1966年生，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获资源与环境学院化学工艺专业博
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能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广东省环境经济与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碳标签专委会副
主任、广东省能源计量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廖翠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8、非职工代表监事张占武先生

张占武，男，1971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正高级经济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担任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占武先生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9、非职工代表监事陈紫华女士

陈紫华，女，1980 年出生，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本科学历。现担任公司工会副主
席、公司CNS 事业群工会主席，公司CNS总经理室行政秘书。陈紫华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20,950股，与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10、职工代表监事张伟先生

张伟，男，1976年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21年7月加入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审计处处长。张先生曾长期任职于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审计总监、内控总监、监察部长并兼任多家子公司监事长职务，拥
有超过 20年审计监察专业及管理工作经验。张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
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11、高级管理人员刘钻志先生

刘钻志，男，1971年生，毕业于淡江大学，获美国研究所法学硕士学位。现担任南
宁富联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重庆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及日本裕
展董事，广西鸿之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刘钻志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
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12、高级管理人员雷丽芳女士

雷丽芳，女，1980年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本科学历。现担任公司 iPEBG事业
群机构采购代表，负责自动化设备及通用设备采购和工务采购。曾负责公司 iPEBG事
业群深圳商务工作以及自动化设备单位经济管理和人力资源工作。雷丽芳女士未直
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13、高级管理人员何国樑先生

何国樑，男，1968年生，毕业于台湾交通大学，获电信研究所硕士学位。于2005年
加入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曾任网通事业群策略投资处经理及资深处长职务，
现任公司产业研究中心主任，Amax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成都钕娲创造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等职务。此前曾担任Foxconn Ventures Pte. Ltd及上市公司建汉科技、台扬科
技等公司董事。何国樑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14、高级管理人员郭俊宏先生

郭俊宏，男，1966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担任鸿驰
咨询顾问（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随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鸿富管理顾问
（深圳）有限公司董事、弘懿创业投资（天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天安德源（山西）农
业有限公司董事。此前曾担任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317.TW)资深副总经理、FIH Mobile Ltd.（富智康集团有限公司）（2038.HK）司库及财务部主管、富泰京精密电
子（北京）有限公司及富智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监事、曾参与世界银行成员国际
金融公司以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于中国投资的基建项目。郭俊宏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850,0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
形；不存在最近36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2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2023-061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区科苑大道

与学府路交汇处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52层(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2

17,282,237,402

86.992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由董事长李军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郭俊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丁肇邦、王自强列
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选举郑弘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李军旗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俊杰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丁肇邦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17,164,279,632

17,132,370,428

17,276,263,333

17,276,263,33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3174

99.1328

99.9654

99.965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李昕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丹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廖翠萍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7,282,062,808

17,282,062,808

17,282,062,80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989

99.9989

99.998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张占武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选举陈紫华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

得票数

17,225,666,626

17,282,347,5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6726

100.0006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01

1.02

1.03

1.04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郑弘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军旗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俊杰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丁肇邦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昕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丹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廖翠萍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060,435,047

1,028,525,843

1,172,418,748

1,172,418,748

1,178,218,223

1,178,218,223

1,178,218,223

比例（%）

89.9899

87.2820

99.4930

99.4930

99.9851

99.9851

99.9851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从群基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2023-065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7月7日召开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
案》，同意对《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第六条

第十六条

第一百〇四条

修订前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65,104,011 元，总股
数为19,865,104,011股。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
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
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司的股本总数为 19,
865,104,011股，均为普通股股份。

董事会由6至10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人
数不低于董事总人数的1/3。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至 2 人。
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
数选举产生。

修订后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66,454,834元，总股
数为 19,866,454,834 股。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
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
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公司的股本总数为 19,
866,454,834 股，均为普通股股份。

董事会由6至10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人
数不低于董事总人数的1/3。

董事会设董事长 1 人、可设副董事长 1 至 2
人。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本次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

先生办理完成了1,1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股份质押手续；本次质押1,100万
股融资用于贷款置换，办理完相关还款手续之后将解除质押前期已质押的 1,990万

股，届时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占持股总数的比例预计将降低至

55.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56,019,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440,451,120股）的35.42%；张庆华先生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115,335,
200股（含本次增加质押的股份），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3.92%，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6.19%；张庆华先生控股的湖南开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堆龙德

庆共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生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4,434,875
股，共生投资质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0股；综上，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

合计持有公司170,454,375股，以此计算，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生投资合计质

押的公司股份总数为115,335,200股，占持股总数的67.66%。

2023年7月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先生通知，其已于2023
年7月7日办理完成了部分股份质押的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股份质押及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1、新增股份质押情况

张庆华先生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信支行（以下简称“长沙银行”）于2023年
7月7日办理完成了股份质押手续，将其持有的1,100万股质押给长沙银行。

股东
名

称

张庆华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是

本次
质押股
数

1,100万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
起 始

日

20230630

质押
到 期

日

20240630

质 权
人

长 沙
银行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7.05%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50%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用于其子公司银
行融资之担保

2、本次张庆华先生新增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

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本次质押1,100万股融资用于贷款置换，办理完相关还款手

续之后将解除质押前期已质押的1,990万股，届时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

份总数占持股总数的比例预计将降低至55.99%。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庆华

持 股 数 量
（股）

156,019,500

持股
比

例

35.42%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04,335,2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15,335,2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3.92%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6.1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庆华及其
一致行动人

持 股 数 量
（股）

170,454,375

持股
比

例

38.70%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04,335,200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115,335,2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7.66%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26.1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二、与质押股份相关的其他情况

1、质押股份到期情况

张庆华先生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万股，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

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710.52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10.9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88%，对应融资余额0.65亿元。

张庆华先生个人资信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开始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事

项进行规划，可能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实质性违约风险；此外，张庆华先

生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相关保障资金主要来自股票红利、自有资金、投资收益与

相关企业经营回款等。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需要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①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为其参股子公司经营性融资提供担保，不会

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②张庆华先生本次质押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与日常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③张庆华先生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7日

证券代码：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2023-054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7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兰池大道中段西安

星河湾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0

2,326,509,450

30.68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6,329,723

比例（%）

99.5624

反对

票数

7,419,106

比例（%）

0.3189

弃权

票数

2,760,621

比例（%）

0.118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332,643

比例（%）

99.6915

反对

票数

4,416,224

比例（%）

0.1898

弃权

票数

2,760,583

比例（%）

0.118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864,974

比例（%）

99.7144

反对

票数

3,884,255

比例（%）

0.1670

弃权

票数

2,760,221

比例（%）

0.1186

4、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0,161,174

比例（%）

99.7271

反对

票数

3,568,293

比例（%）

0.1534

弃权

票数

2,779,983

比例（%）

0.119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 A 股股票为基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
证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19,362,843

比例（%）

99.6928

反对

票数

4,386,386

比例（%）

0.1885

弃权

票数

2,760,221

比例（%）

0.118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321,914,812

比例（%）

99.8025

反对

票数

1,805,017

比例（%）

0.0776

弃权

票数

2,789,621

比例（%）

0.119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
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预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
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
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关于公司以境内新增A股股票为基
础证券在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9,222,924

772,225,844

772,758,175

773,054,375

772,256,044

774,808,013

比例（%）

98.6939

99.0792

99.1475

99.1855

99.0831

99.4105

反对

票数

7,419,106

4,416,224

3,884,255

3,568,293

4,386,386

1,805,017

比 例
（%）

0.9519

0.5666

0.4984

0.4578

0.5628

0.2316

弃权

票数

2,760,621

2,760,583

2,760,221

2,779,983

2,760,221

2,789,621

比 例
（%）

0.3542

0.3542

0.3541

0.3567

0.3541

0.35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2、3、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煌辉、常小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1012 证券简称：隆基绿能 公告编号：临2023-093号
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